
石龙区统计局行政执法流程图

案件来源

1、日常工作中发现；2、监督检查中发现；3、媒体曝光；

4、群众举报；5、上级交办

1、确定被检查单位；2、制定检查计划；

3、送达《统计执法检查通知书》。

现场检查

1、出示有效证件（2 人以上）；

2、检查查看有关原始记录凭证、统计台账、会计资料及其相

关证明和材料，询问有关人员；

3、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和调查笔录文书；

4、对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进行记录、复制；

5、复核文书，双方签字，被检查单位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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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案件的违法程度进行初审，符合立案

条件的，提请立案，填写《立案审批表》。

复核案件，填写《案件处理意见审批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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